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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三角洲
“

八五
”

期间人口

压力区域差异分析

徐梦洁 赵其国

(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镶研究所 南京l 2 0( 犯8

摘 要 人类的存在带来人 口对生存环境的作用
,

因而产生
“

人 口压力
’ ,

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

最发达的地区之一
,

也是我国人口密度最离的地 区
,

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
,

产生了一系列问题
,

人地矛盾加剧
。

同时由于 自然
、

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
,

其内部的人 口分布和资滋承载力也有分异
,

本文依据
·

人 口压力指

数理论
. ,

探讨长江三角洲地区 14 市人口资源比较压力指数的区域分异现状及其在
“

八五
’

期间的演变规律
,

试

图为协调该区人地
、

人粮矛盾
,

实现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的可持发展提供决策依据
。

关键词 长江三角洲地区
:
人 口压力 :

人 口压力指敬

长江三角洲是我国东部沿海的经济发达区
,

包括上海市和江苏省的南京
、

苏州
、

无锡
、

镇

江
、

南通
、

扬州
、

常州以及浙江省的杭州
、

嘉兴
、

湖州
、

宁波
、

绍兴
、

舟山等 14 个市
。

土地面积约

占全国的 1 %
。

1 9 9 5 年总人口 7 371
.

3 万人
,

占全国的 6
.

1 %
,

国民生产总值 8 8 5 9
.

3 万元
,

占

全国的 15
.

2 %
。

全区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优越
,

劳力资源丰富
,

交通发达
,

区位条件优越
。

但

是随着该区经济的迅猛发展
,

也出现一系列影响农业持续发展的新问题
,

如人增地减
,

人地矛

盾加剧 ;粮食总产不足
,

供需矛盾突出 ;生态环境恶化等等
。

由于自然
、

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

同
,

三角洲内部人 口分布和资源承载力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异
。

本文拟从人口与耕地
、

粮食三

者关系人手
,

探讨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人 口压力的大小
,

为协调该区人地矛盾
、

人粮矛盾
,

实

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
。

1 人口压力的理论

人 口和环境是当今世界的两大实际问题
。

我们所说的环境是指环境的承载力或环境容

量
。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环境人 口容量的定义是
:

在可预见的期间内
,

利用本地资源及其它资

源和智力
、

技术等条件
,

在 保 证 符 合 社 会 文 化 准 则 的 物 质 生 活 水 平 下

,

该 国 或 地 区 能 持 续 供 养

的 人
口

数 量

。

国 际 人
口
生 态 学 界 给 环 境 人

口
容 量 的 定 义 是

:

在 不 损 害 生 物 圈 或 不 耗 尽 可 合 理

利 用 的 不 可 更 新 资 源 的 条 件 下

,

世 界 资 源 在 长 期 稳 定 状 态 基 础 上 能 供 养 的 人
口

多 少
〔̀ 〕
。

根 据 上 述 定 义

,

人
口

增 长 过 快

,

必 然 导 致 马 尔 萨 斯 曾 说 过 的

“

对 生 产 资 料 的 压 力

” ,

或 如 马

克 思 指 出 的

“

人
口
压 迫 生 产 力

” 。

根 据 理 论 的 界 定 和 实 际 的 需 要

,

日 本 人
口

学 家 馆 捻 以 人 类 生

存 环 境 的 构 成 因 子 为 主 要 承 载 负 荷 因 子

,

构 造 了

“

人
口
压 力 指 数

” ,

解 释 一 定 人 口 压 力 下 的 人 地

关 系
川

。

人
口 压 力 指 数 表 示 人

口
对 环 境 压 力 的 大 小

。

若 把 某 地 现 实 人
口
总 数 与 该 地 区 相 对 于 一 定

标 准 的 资 源 拥 有 量 相 对 比

,

即 是 人
口

资 源 比 较 压 力 指 数

,

反 映 人
口

与 资 源

、

环 境 的 关 系
阎

。
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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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 公式 为
:

r = P/R (1)

其中
: :

.

人

口

资
源 比

较 压 力 指 数

;

P:
现 有 人 口 数 量

;

R
:

相 对 于 一 定 标 准 的 资
源 拥 有 量

。

本 文 采 用 耕 地 数 量 和 粮 食 产 量 作 为 计 算 人
口
资 源 比 较 压 力 指 数 的 指 标

,

也 就 是 人
口

耕 地

比 较 压 力 指 数 ( L )和人 口粮食比较压力指数 ( F )
。

为 便 于 分 析 比 较

,

( 1) 式中的 R 分 别 为
:

R I = t l / A I ( 2 )

fR
= ft / fA ( 3)

其中
: R I :

相 对 于 一 定 标 准 的 耕 地 资 源 拥 有 量
;

lt :
某 地 耕 地 面 积

;

A Z
:

一 定 标 准 下 的 人 均 耕 地 面 积
;

fR
:
相 对 于 一 定 的 标 准 的 粮 食 资 源 拥 有 量

;

ft
:

某 地 粮 食 产 量
;

fA
:

一 定 标 准 下 的 人 均 粮 食 产 量

。

因 此

,

人
口

耕 地 比 较 压 力 指 数 和 人
口 粮 食 比 较 压 力 指 数 可 依 下 式 计 算

:

L = P / R I ( 4 )

F = 尸 / fR ( 5 )

L 和 F 小 于 1
,

表 示 承 载 力 相 对 富 余

,

大 于 1 则 表 示 承 载 力 相 对 不 足
。

2 长 江 三 角 洲 人 口压 力 的 区 域 差 异

目前
,

我 国 耕 地 资 源 提 供 的 粮 食 产 量 能 基 本 满 足 现 有 人
口 的 需 要

,

可 以 认 为 我 国 耕 地 资 源

和 粮 食 产 量 的 承 载 力 基 本 持 衡

,

本 文 以 全 国 人 均 耕 地 和 粮 食 数 据 为 lA 和fA
:
得 出 长 江 三 角 洲

诸 市 相 对 于 全 国 的 人 口 资 源 比 较 压 力 指 数

。

考 虑 到 长 江 三 角 洲 人 地

、

人 粮 矛 盾 普 遍 突 出

,

人 均

耕 地 面 积 远 远 低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

,

同 时 为 揭 示 资 源 比 较 压 力 的 区 域 分 异 程 度

,

根 据 人
口

压 力 指

数
L 和 F 的组 合关系

,

将 研 究 区 域 分 为 以 下 几 类

:

A 类
:

L 镇 1
.

0 00
,

F ( 1
.

0 00
,

耕 地 承 载 力 和 粮 食 承 载 力 都 相 对 富 余 或 基 本 持 衡

;

B 类
:

L成 1
.

0 00
,

F > 1
.

0 00
,

耕 地 承 载 力 相 对 富 余 或 基 本 持 衡

;
粮 食 承 载 力 相 对 不 足

;

C 类
:

2
.

0 00 ) 工> 1
.

0 00
,

F ( 1
.

0 00
,

耕 地 承 载 力 轻 度 不 足

,

粮 食 承 载 力 相 对 富 余 或 基 本

持 衡

;

D 类
:
2

.

0 00 ) L > 1
.

0 00
,

F > 1
.

0 00
,

耕 地 承 载 力 和 粮 食 承 载 力 均 轻 度 不 足
;

E 类
:
3

.

0 00 ) L > 2
.

0 00
,

F > 1
.

0 00
,

耕 地 承 载 力 中 度 不 足

,

粮 食 承 载 力 不 足
;

F 类
: 4

,

0 00 ) 乙> 3
.

0 00
,

厂 > 1
.

0 00
,

耕 地 承 载 力 严 重 不 足

,

粮 食 承 载 力 不 足
;

G 类
:

L > 4
.

0 00
,

F > 1
.

0 00
,

耕 地 承 载 力 极 度 不 足

,

粮 食 承 载 力 不 足
;

2
.

1 长 江 三 兔 洲 人 口压 力 的 区 域 差 异 现 状

根 据 人 口压 力 指 数 理 论 公 式 和 长 江 三 角 洲 各 市 有 关 数 据
,

得 出 1 9 9 5 年 14 市人 口压力指

数及各市类别 (表 1 )
。

从 计 算 结 果 看

,

长 江 三 角 洲 本 身 是 介 于 C 类 和 D 类 临 界 地 区
,

再 一 次 表 明 该 区 普 遍 耕 地

资 源 和 粮 食 不 足

,

人 地 矛 盾 和 人 粮 矛 盾 都 较 突 出

,

尤 其 是 人 地 矛 盾 较 尖 锐

,

而 粮 食 生 产 稍 有 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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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
,

勉 强 持 衡

。

近 年 来

,

该 区 人
口

特 别 是 流 动 人 口 不 断 增 长

,

而 耕 地 面 积 持 续 下 降

,

并 有 进 一 步

减 少 的 趋 势

,

为 强 调 人 地

、

人 粮 矛 盾 发 展 的 恶 性 后 果

,

将 长 江 三 角 洲 地 区 划 为
D 类地 区

。

长 江 三 角 洲 各 市 的 分 类 结 果 中

,

C 类 市 有 8 个
,

D 类 市 有 3 个
,

E 类
、

F 类 和 G 类 市 各 一

个
,

A 类 和 B 类 缺 乏
,

说 明 长 江 三 角 洲 地 区 各 市 均 为 耕 地 承 载 力 不 足 的 区 域

,

而 粮 食 承 载 力 约

有 半 数 城 市 富 余

,

其 它 相 对 不 足

。

C 类 市包括嘉兴
、

湖 州

、

绍 兴

、

苏 州

、

常 州

、

南 通

、

扬 州 和 镇 江

,

1 9 9 5 年 C 类 市 总 人 口 占全 区 的 52
.

9 %
,

耕 地 和 粮 食 总 产 量 分 别 占 全 区 的 66
.

6 % 和 67 % ; D 类

市包 括宁 波
、

无 锡 和 南 京

,

1 9 9 5 年 其 人 口
、

耕 地 和 粮 食 产 量 分 别 是 全
区 的 20

.

0 %
、

18
.

3 % 和

1 8
.

1 % ; E 类 市 仅 有 杭 州
,

1 9 9 5 年 其 人 口
、

耕 地 和 粮 食 产 量 分 别 是 全 区 的
8

.

1 %
、

5
.

8 % 和 6
.

4 % ; F 类市包括上 海
,

19 9 5 年 的 人 口
、

耕 地 和 粮 食 产 量 分 别 是 全 区 的 12
.

7 %
、

8
.

7 % 和 8
.

0 % ;

G 类 市 仅舟 山 一 市
,

1 9 9 5 年 人 口
、

耕 地 和 粮 食 产 量 分 别 是 全 区 的
1

.

3 %
、

0
.

6 % 和 0
.

5 %
。

从 表
1 可 知

,

人
口

耕 地 比 较 压 力 指 数 最

高 为
4

.

0 28 (舟 山市 )
,

其 次 是
3

.

5 20 (上海

市 )
,

最 低 为
1

.

2 2 2( 嘉兴市 )
,

其 次 是
1

.

2 97

(镇江市 )
,

最 高 值 与 最 低 值 相 差
3

.

3 倍
,

变 差

系 数 为
0

.

48 ;9 人 口粮 食 比较压 力 指数 最 高

为 2
.

6 10 (舟 山市 )
,

其 次 是
2

.

2 8 3( 上海市 )
,

最 低 为
0

.

7 0 6( 嘉兴市 )
,

其 次 是
0

.

7 5 8( 扬州

市 )
,

最 高 值 与 最 低 值 相 差
3

.

7 倍
,

变 差 系 数

为
0

.

5 0 2
。

人
口
粮 食 比 较 压 力 指 数 的 区 域 分

异 程 度 稍 大 于 人
口
耕 地 比 较 压 力 指 数 的 区 域

分 异 程 度

,

但 由 于 粮 食 产 量 和 耕 地 面 积 两 者

密 切 相 关

,

分 异 程 度 仍 接 近

。

长 江 三 角 洲 地 区 包 括 上 海

、

江 苏 省 的
7

个 市 和 浙 江 省 6 个 市
。

为 研 究 行 政 区 划 对 人

口
压 力 指 数 区 域 分 异 的 影 响

,

又 分 别 计 算 了

按 区 域 内 各 省 和 直 辖 市 所 及 范 围 的 人
口 压 力

指 数 (表 2 )
。

从 计 算 结 果 看

,

江 苏 省 属 于 C 类 省
,

耕 地

资 源 不 足 而 粮 食 供 应 相 对 富 余

,

其 人
口

占 全 区

人
口

的 52
.

1%
,

耕 地 占 全 区 的 63
.

2 %
,

粮 食 产

量 占 全 区 的 61
.

4 % ;
浙 江 省 属 于 D 类省

,

耕 地

和 粮 食 都 不 足

,

但 人
口

粮 食 比 较 压 力 指 数 接 近

临 界 值

,

仍 可 视 为 基 本 持 衡

,

其 人
口

占 全 区 的

30
.

2 %
,

耕 地 和 粮 食 产 量 分 别 是 全 区 的 28
.

1

% 和 3 0
.

6 %
。

这 也 和 表
1 的 计 算 结 果 吻 合

:

江 苏 省 的 七 个 城 市 均 属 C 类和 D 类市
,

而 浙

表
1 长 江 三 免洲 199 5 年 各市 人 口压 力指 数①

城 市
。 十 人 口 耕 地 粮 食

.

_ ~ ~

(万人 ) (万亩 ) (万吨 ) 类型

上海

熹兴

湖州

杭州

绍兴

宁波

舟山

苏州

无锡

常州

南通

扬州

镇江

南京

合计

区人均
,

全 国

国 人 均

.

1 30 1
.

4

3 26
.

4

2 52
.

6

5 98
,

O

4 2 4
.

,

5 2 6
.

2

9 8
.

3

5 7 2 9

4 29
.

2

3 33
.

6

7 84
.

2

9 3 8
.

8

2 6 3
.

3

5 2 1
.

7

7 3 7 1
.

3

4 3 4 9 2 19
.

5 3
.

5 20

3 14
.

2 1 7 7 9 1
.

2 2 2

19 5 4 1 2 5
.

0 1
.

5 2 0

2 88
.

3 1 7 4
.

5 2
.

4 3 9

2 5 0
,

1 1 , 4
.

2 1
.

9 97

32 7
.

1 17 2
.

8 1 8 9 2

2 8
.

7 14
.

5 4
.

0 2 8

49 9
.

5 2 66
.

0 1
.

3 4 9

2 68
.

5 15 4
.

0 1 8 8 0

30 1
.

5 16()
.

0 1
.

3 0 1

70 1
.

0 33 0
.

0 1
.

3 16

8 25
.

0 47 7 0 1
.

3 3 8

2 38 7 1 2 6 0 1 2 9 7

3 1 8
.

0 1 6 9
.

0 1
.

9 29

4 9 90
,

9 2 74 0
.

0 1
.

7 3 7

0
.

6 77 0
.

37 2

14 2 4 56 4 66 6 2

1
.

1 76 0
.

3 85

2
.

2 83 F

0
,

7 06 C

0 7 7 8 C

1
.

3 2 0 E

0
.

9 3 , C

1
.

17 2 D

2
,

6 10 G

0
.

8 2 9 C

1
.

07 3 D

0
.

80 3 C

0
.

9 15 C

0
.

75 8 C

0
.

80 5 C

1
.

1朋 D

1
.

0 36 D

12 1 1 2 1

,
区
、

全 国 人 均 耕 地 面 积 为 亩 /人
.

人 均 粮
食 为 公 斤

/

人 ; 以 下 各 表 均 与 此 同
。

表
2 长 江 三 角洲 1 99 5年 三 省 市 人 口压 力 指数

地区
人口 耕地 粮食

(万人 ) (万澎

3 8 4 3
.

7 3 15 2

(万亩 ) (万吨 )
类型

江苏

浙江

上海

合计

区人均

全国

国人均

2 2 2 6
.

2

13 0 1 4

7 3 7 1
.

3

12 1 12 1

14 0 3
.

8

4 3 4
.

9

4 9卿
.

9

0
.

6 7 7

14 2 4 5 6

1
.

17 6

8 3 8
.

9

2 19
.

5

2 7 40

0
.

3 7 2

4 6 6 6 2

0
.

3 8 5

1
.

4 3 4

1
.

8 6 5

3
.

5 19

1
.

7 3 7

0
.

88 0

1
.

0 2 2

2
.

2 8 3

1
.

0 3 6

① 人 口
、

耕 地

、

粮 食 产 盘 数 据 来 源 于 长 江 三 角 洲 地 区 经 济 与 社 会 可 持 续 发 展 咨 询 组
1 99 7 年 提 交 的 (长江三角洲农业

持续发展问题的咨询建议报告 )
。

以 下 各 表 数 据 来 源 相 同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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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省 E类 和 G类 市人 口占总人 口的 1 3
.

% 3
,

C 类 和 D 类 市 的 人 口耕 地 比较 压 力 指 数 也 多 接 近

临 界 值
,

上 海 市 属 于 F 类 区
,

耕 地 和 粮 食 都 相 对 不 足

,

其 人
口

、

耕 地 和 粮 食 产 量 分 别 是 全 区 的

17
.

7 %
、

8
.

7 % 和 8 %
。

其 中

,

人
口

耕 地 比 较 压 力 指 数 最 大 为
3

.

51 9( 上海市 )
,

最 小 为
1

.

4 3 4( 江

苏省 )
,

两 者 相 差
2

.

45 倍 ;
人 口 粮 食 比 较 压 力 指 数 最 大 为 2

.

2 83( 上海市 )
,

最 小 为
0

.

88( 江苏

省 )
,

两 者 相 差
2

.

6 倍
。

c 类 地 区 的 关 键 是 要 在 保 持 农 业 高 产 和 稳 产 的 同时
,

建 立 农 田 基 本 保 护 区

,

防 止 耕 地 继 续

减 少

;
对 D 类

、

E 类
、

F 类 和 G 类地 区
,

要 控 制 建 设 用 地 规 模

,

作 好 规 划

,

避 免 浪 费

,

同 时 应 将 本

区 相 当 数 量 的 闲 置 土 地 逐 步 复 耕 利 用 4[]
。

2
.

2 长 江 三 角 洲 人 口压 力 的 区域 差 异 随 时 间变 化 的 状 况

根 据 人 口压 力 指 数 理 论 公 式 和 长 江 三 角 表 3 长 江 三 角洲 1 990 年各市人口压力指数

洲各 市有关 数 据
,

得 出
1 9 9 0 年 各 市 人 口 压 力

指 数 和 城 市 类 别 (表 3 )
。

从 计 算 结 果 可 以 看 出

,

1990 年长江三角

洲地区属于 C 类 地 区
,

该 区 有
C 类 市 7 个

,

D

类 市 4 个
,

E 类 市 1 个 以 及 2 个 F 类 市
。

其

中

,

南 通 市
1 9 9 0 年 是 D 类 市

,

1 9 9 0 一 1 9 9 5 年

由于粮 食生 产 大 幅 度 增 长 而 成 为 C 类 市
,

舟

山 市
19 90 年 属 F 类 市

,

1 9 9 0一 1 9 9 5 年 期 间 由

于 耕 地 进 一 步 减 少 成 为 G 类 市
,

其 它 各 市 的

分 类 并 无 改 变

。

长 江 三 角 洲

: “

八 五

”

期 间 人
口

耕 地 比 较 压 力 指 数 和 人
口
粮 食 比 较 压 力 指 数

都 有 所 增 加

,

人
口

耕 地 指 数 由
1

.

7 19 增加到

1
.

7 3 7
,

人
口

粮 食 指 数 由
0

.

9 7 5 增 加 1
.

0 3 6
。

“

八 五

”

期 间 全 国 人
口
增 加

6 7 8 8万 人
,

增 长

5
.

9 %
,

耕 地 面 积 减 少
10 53 万 亩

,

减 少 了 0 7

%
,

粮 食 产 量 增 加
2 0 3 8 万 吨

,

增 长
4

.

6 % ;
同

期 长 江 三 角 洲 人 口 增 加 1 67 万人
,

增 长
2

.

3

%
,

耕 地 面 积 减 少
2 70 万亩

,

减 少 了
5

.

1 %
,

粮

食 产 量 增 加
1 40 万吨

,

增 长
4

.

9 %
。

长 江 三 角

洲 在
1 9 9 0 年 至 1 9 9 5 年 期 间 人 口增 长 幅 度 小

于 全 国 人 口增 长 幅 度
,

粮 食 增 长 的 幅 度 大 于 全

国 粮 食 增 产 幅 度

,

但 是 由 于 发 展 经 济 的 需 要

,

城 镇 发 展 和 交 通 建 设 占 用 了 大 量 耕 地
囚

,

耕

地 年 递 减 率 为
1 %

,

全 国 同 期 年 递 减 率 则 仅 为

0
.

1 5 %
。

城 市 人
口 (万拱地 (万椒食 (万吨 ) L F 类 型

上海

嘉兴

湖州

杭州

绍兴

宁波

舟 山

苏州

无锡

常州

南通

扬州

镇 江

南 京

合计

区人 均

全 国

国人 均

12 8 3
,

4

3 16
.

2

2 4 5 3

5 74
.

8

4 12
.

7

5 10
.

8

9 7
.

0

56 1

4 17
.

7

3 24
.

8

7 76
.

0

92 4
.

3

25 8
.

1

50 1
.

8

72 0 3
.

9

4 84
.

8 2 44
.

4

3 3 7
.

2 2 2 9
.

0

2 04
.

9 13 5
.

8

3 0 5
.

2 18 9
.

6

2 6 8
.

2 18 6
.

2

3 5 4
`

0 18 9
.

0

3 1
.

0 1 6 4

5 4 0 5 2 8 3
.

5

2 7 9
.

6 15 4
.

0

3 0 6
.

8 1 6 4
.

5

7 06
.

6 3 0 0
.

7

8 7 4
.

8 4 9 1
.

1

2 4 1
.

5 1 2 2
.

7

3 2 5
.

3 17 3
.

3

3
.

3 2 2

1
.

17 7

1
.

3 7 8

1
.

3 2 6

1
.

3 4 1

5 2 6()
.

4 2 8 8 0
.

2

0
.

7 3 0
.

4

1 4 3 50 9 4 46 2 4

1
.

2 55 0
,

3 9

9 3 6

7 19

2
.

04 8

0
.

5 39

0
.

7 0 4

1
.

1 82

0
.

8 64

1
.

0 5 4

2
.

30 7

0
.

7 7 1

1
,

0 58

0
.

7 7 0

1
.

【均 6

0
.

7 34

0
.

8 20

1
.

1 2 9

0
.

9 7 5

,̀ J
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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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长 江 三 角 洲 1990 年三省市人口压力指数

地区 人口(万拱地 ( 万椒禽 ( 万吨 ) L F 类 型

江苏 37 6 3
·

7 3 2 7 5
·

1 1 6 8 9
·

8 1 44 2 0
·

86 9 e

浙 江 2 1肠

`

8 1 5 00
·

5 9 46 力 1
·

804 0名 9 0 e

上 海 12 8 3 4 48 4
·

8 2 4 4 4 3
·

3 2 2 2
·

04 8 F

合 计 7 2 0 3
·

9 5 2 6 0
·

4 2 8 8 0
·

2 1 7 19 0
·

97 5 e

区人 均 0
.

73 0
.

4

全 国 1 14 3 3 3 1 43 5的
4 4 6 2 4

国 人 均 1
.

2 5 5 0
.

3 9

“

八 五

”

期 间

,

人 口
耕 地 和 人

口
粮 食 比 较 压 力 指 数 均 增 大 的 有 上 海

、

嘉 兴

、

湖 州

、

杭 州

、

绍 兴

、

宁 波

、

舟 山

、

苏 州

、

无 锡 和 扬 州 10 市
,

1 9 9 5 年 其 人 口 占 长 江 三 角 洲 总 人 口的 7 4
.

2 % ;
两 项 压 力

指 数 都 减 小 的 只 有 镇 江 和 南 通 二 市

,

1 9 9 5 年 其 人 口 占地 区 总 人 口 的 14
.

2 % ;
人 口 耕 地 比 较 压

力 指 数 减 少 而 人 口 粮 食 比 较 压 力 指 数 增 大 的 包 括 南 京 和 常 州 两 市

,

19 9 5 年 人 口 占 总 人 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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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
.

6 %
。

190 9 年 长 江 三 角 洲 人 口耕 地 比较压 力 指数 的 变 差 系数 为0
.

4 3
,

人
口

粮 食 比 较 压 力 指 数 的

变 差 系 数 为
0

.

47 2
,

1 9 9 5 年 与 1 9 9 0 年 相 比
,

人
口 压 力 指 数 的 分 异 程 度 增 大

。 “

八 五

”

期 间 人
口

耕 地 比 较 压 力 指 数 的 变 幅 在
一 O

.

0 6 2( 南通市 )一 0
.

198 (上海市 )之间
,

人
口

粮 食 比 较 压 力 指 数

的 变 幅 在

一 0
.

0 91 (南通市 )一 0
.

3 0 3( 舟山市 )之间
,

人
口

粮 食 指 数 的 变 幅 大 于 人
口

耕 地 指 数 的

变 幅

,

其 主 要 原 因 是 耕 地 数 量 急 剧 下 降 以 及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减 少

,

如
1 9 95 年和 19 90 年相 比

,

粮

食 播 种 面 积 累 积 减 少
1 03 6 万 亩 ①

。

1 9 9 0 年 长 江 三 角 洲 的 粮 食 亩 产 5 47
.

5 公 斤 /亩
,

全 国 为

3 1 0
.

9 公 斤 /亩
,

1 9 9 5 年 长 江 三 角 洲 的 粮 食 亩 产 548
.

9 公 斤 /亩
,

全 国 为
3 27

.

6 公 斤 /亩
,

这 说 明

长 江 三 角 洲 农 业 生 产 水 平 较 高

,

单 位 面 积 产 量 居 全 国 前 列

;
但 是 长 江 三 角 洲 地 区 粮 食 单 产 的 年

增 幅 明 显 低 于 全 国
,

这 也 从 侧 面 反 映 了 经 济 开 发 过 程 中

,

不 少 地 区 据 缺 乏 对 耕 地 的 保 护 意 识

,

为 追 求 眼 前 利 益

,

盲 目 扩 大 城 镇 规 模

,

任 意 扩 张 开 发 区 用 地

,

从 而 占 用 了 大 片 质 量 较 好 的 耕

地
①
。

从 三 省 市 人
口 压 力 指 数 可 知

,

在

“

八 五

”

期 间

,

浙 江 省 和 上 海 市 的 人
口 压 力 指 数 增 大

,

其 中

上 海 市 的 增 幅 更 大

,

这 与 上 海 市

“

八 五

”

期 间 经 济 发 展 迅 速

,

大 量 农 用 地 转 化 为 建 设 用 地 有 关

。

江 苏 省 在

“

八 五

”

期 间 的 人
口
耕 地 比 较 压 力 指 数 减 小 而 人

口
耕 地 比 较 压 力 指 数 稍 有 增 加

。

三 省

市 的 总 体 趋 势 是 人 地 矛 盾 进 一 步 加 剧

。

3 结 论 和 建 议

1
.

长
江 三

角 洲 属
于

耕
地 和

粮 食
承

载 力
不 足

的 地
区

,

人 地

、

人 粮 矛 盾 都 较 为 突 出

;
该 区 各 市

均 为 耕 地 承 载 力 不 足 的 区 域

,

而 粮 食 承 载 力 约 为 半 数 城 市 富 余

,

其 它 相 对 不 足

。

2
.

人

口

压 力 指 数 的
区

域 分 异
和

行 政
区

划 吻 合

;
从 全 国 范 围 看

,

江 苏 省 的 耕 地 资 源 不 足 而 粮

食 供 应 相 对 富 余

,

浙 江 和 上 海 的 耕 地 资 源 和 粮 食 供 应 都 相 对 不 足

。

上 海 市 由 于 人
口
特 别 是 流

动 人
口
数 量 很 大 而 耕 地 资 源 有 限

,

其 人
口

压 力 指 数 居 三 省 市 之 首

。

3
.

人

口

耕 地
比

较 压 力 指 数 和 人

口

粮 食 比 较 压 力 指 数 在 长 江
三

角 洲 的 分 异 程 度 相 接 近

,

但

人
口

粮 食 比 较 压 力 指 数 的 区 域 分 异 大 于 人
口

耕 地 比 较 压 力 指 数 的 区 域 分 异

,

在

“

八 五

’

期 间 分

异 程 度 加 大

。

4
.

长 江
三

角 洲 的 农 业 生 产 水 平 较 高

,

单 位 面 积 产 量 居 全 国 前 列

,

但 在

“

八 五

”

期 间 粮 食 单

产 的 年 增 幅 明 显 低 于 全 国

,

耕 地 年 递 减 率 为 全 国 的
6

,

7 倍
。

5
.

“

八 五

”

期 间

,

人
口

压 力 指 数 大 多 数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增 加

,

人
口

对 耕 地 和 粮 食 等 资 源 的 压 力

普 遍 增 大

。

该 区 人
口
年 均 增 长 低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

,

但 由 于 人
口

基 数 较 大

,

在 今 后 一 段 时 间 内 仍

将 是 全 国 人
口

密 度 最 高 的 地 区 之 一

,

人 地 矛 盾 进 一 步 加 剧

。

为 缓 解 日 益 加 剧 的 人 地

、

人 粮 矛 盾

,

一 方 面 应 该 严 格 节 制 用 地

,

合 理 进 行 城 镇 规 划 与 开 发

,

确 保 基 本 农 田

,

实 现 资 源 配 置 优 化

;
另 一 方 面 应 充 分 挖 掘 土 地 资 源 潜 力

,

改 造 中 低 产 田

,

开 辟 耕

地 资 源

,

缓 解 数 量 平 衡

,

同 时 还 必 须 保 证 粮 食 稳 产 增 产

,

稳 定 粮 食 播 种 面 积

,

提 高 农 业 科 技 含

旦 人
c

(下转第 16 4 页 )

工 人口
、

耕 地

、

粮 食 产 盘 数 据 来 源 于 长 江 三 角 洲 地 区 经 济 与 社 会 可 持 续 发 展 咨 询 组
199 ” 年 提 交 的 (长江三角洲农业

持缓发展问题的咨询建议报告 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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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是保持溶液的总离子强度及适当的 p H
,

并 络 合 干 扰 离 子

,

故 土 壤 中 常 见 的 离 子 不 会 对 水 溶

氟 的 测 定 产 生 干 扰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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